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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云南滇中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场外交通配套路网5号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云南滇中恒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委托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场外交通配套路网5号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项目代码：2405-530200-04-01-201226）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T2航站楼北工作区，整体呈东西走向，路线全长1.728km，按城镇化地区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基准路双向6车道，道路标准横断面红线宽46m，设计行车速度60km/h，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道路全线涉及箱涵2道，设7处平面交叉路口，1处立体交叉。项目配套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以及其他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41600.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51.7653万元。
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关于对〈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场外交通配套路网5号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意见》（昆环评估意见〔2026〕1-6号），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止生态破坏及污染防治措施及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书》所述工程内容、规模、功能、环保对策措施建设。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沿线生态保护。严格控制施工红线，严禁超计划占地；合理布设施工场地、材料临时堆放地，尽可能选择荒草地或裸地，禁止选择耕地或林地；施工过程中发现调查遗漏的珍珠荚蒾，报告主管部门采取保护措施。落实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的恢复治理方案。
（二）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运营期加强道路两侧排水设施的管理，确保路面径流进入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城市雨水管网。
施工现场应设置拦水、截水、排水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施工废水应采取沉淀等处理措施处理后回用，禁止施工废水排入地表水体；涵洞工程尽量安排在枯水季节。
（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现场采取围挡、遮盖、洒水等抑尘措施，物料堆放场所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等措施，运输车辆和其他产生扬尘的设施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严格控制产生的扬尘和施工机械排放的燃油烟气，无组织废气排放应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5号路标准断面（双向六车道）道路红线外49m处、5K0+531.561-5K0+627石泉寺处（双向六车道）道路红线外28m处、5K1+368.13-5K1+478.139进口道展宽处（双向八车道）道路红线外26m处、下穿沪昆铁路处（双向六车道）道路红线外13m处的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直接面对道路的声环境敏感建筑。对涉及运营期声环境保护目标（长坡村）噪声预测超标的路段，按照长水机场改扩建项目噪音影响区搬迁安置工作相关要求进行搬迁，若施工时仍未搬迁完成，优先采取声屏障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必要时辅以隔声窗措施。
施工期制定完善的施工方案和环境管理计划，做好施工期噪声控制。施工车辆在经过各敏感点路段时禁止鸣笛，加强施工设备的维护，禁止高噪声机械夜间（22:00至次日6:00）进行施工作业，因施工工艺等特殊情况需要夜间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五）加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规范处置。固体废物应依法分类妥善处置，加强运营期间沿线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监督工作。严格落实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减少土石方产生量。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按照“集中收集、分类处理、尽量回用”的原则妥善处置，不得随意堆存。
（六）认真组织实施《报告表》提出的监测计划，制定并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生态环境跟踪监测方案，定期对废气、废水、噪声等监测点进行监测，发现异常，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同时按照环境信息公开相关规定，主动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等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七）认真落实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施工期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理内容，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报告、环境监测报告应作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必要条件。
（八）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建设相应风险防范设施。加强道路运输管理，防止和减缓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影响，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最大限度减轻风险事故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项目设计阶段应开展环境保护设计，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及投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按规定自主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自本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单位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请市生态环境局滇中新区直管区分局负责组织项目现场环境执法和日常监督管理，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加强监督检查。
六、依法到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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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生态环境局滇中新区直管区分局，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滇中新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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